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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學 目 標 

 Cure 治癒 

 Prolong life 延長生命, but not 

prolong dying 不是延長死亡 

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改善生活

品質 



「安寧療護」的理念1 

 提供末期病患及其家屬整體性的照顧 

 肯定生命，視死亡為一種自然的過程，不提早也不
延後死亡的到來  

 提供疼痛及其他不適症狀的緩解 

 整合病患心理和靈性層面的照顧，提供幫助病人儘
可能地積極生活直至死亡的一種支持系統  

 亦提供協助家屬在病患照顧和死亡哀慟期間調適的
一種支持系統 

 統合心理、社會、靈性之照顧，來提昇病人及家屬
的生活品質。 

 

媽媽的臉~全台巡迴講座 3 



安寧緩和療護定義 

 世界衛生組織於2002年最新定義安寧緩和照顧為針對面對

威脅生命之疾病的病人與家屬的一種照顧方式，其目標是

藉由早期偵測及無懈可擊的評估與治療疼痛及其他身、心

、靈的問題，預防及減緩痛苦，以達提昇生活品質之目標

。此定義中強調，安寧緩和照顧以團隊照顧的方式滿足病

人及家屬的需求；提供病人疼痛及其他身、心、靈痛苦症

狀的緩解，並協助家屬在病人的臨終期及病人死亡後的哀

傷期（bereavement）的調適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National cancer control programmes: Policies and 

managerial guidelines. (2nd ed.).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安寧療護……… 

媽媽的臉~全台巡迴講座 5 

不 是 
 
等死的地方       
安樂死           
經濟負擔重       
像醫院病房       
不需要照顧        

而 是 
 
症狀改善後,可轉換照顧方式 
安樂活 
健保給付 
像家一樣溫馨 
鼓勵家屬親友一起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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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澄清 
 End of Life care  末期照護 

• Pts living with the condition they may die from- weeks/months/ years  

• pts with advanced disease 

• 3 types of pt (cancer, organ failure ,frail elderly /dementia pts )  

• ‘Ante-mortal’ care like ante-natal or early life care  

 Supportive Care  支持性照護 

• Helping the patient and family cope better with their illness 

• not disease or time specific, ‘less end stage’ 

• Preferred by some specialists- ‘everyone needs supportive care’ 

 Palliative care 緩和安寧療護 

• holistic car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spiritual )  

• specialist and generalist palliative care  

• Some regard as overlapping or following curative treatment 

 Terminal care 臨終照護 

• Diagnosing dying-care in last hours and days of life  

  Death End of Life 

Care 
Supportive 

Care 
Palliative 

Care 

Terminal    

Care   

  



肺癌病人在化療當中，同時合併安寧照護，生命期較長 



全球「死亡品質」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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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品質 

照護品質 



緩和安寧療護模式的發展 
過去的觀念 

“積極治療” 安寧照顧 
死 
亡 

治癒性  

臨終 

抗癌治療 

 

延長生命 

哀傷陪伴 

Sheffield Model   (2000 Walsh)   以癌症末期照護為主  

支持性治療 Supportive Therapies   Palliative care * Rehabilitation * S W * 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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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器官衰竭與衰弱長者之末期照顧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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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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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 月 

生命期  月 – 年 

月 – 年 生命期  月 – 年 生命期  週 - 月  



非癌症末期照顧模式 

心理社會與靈性支持 

以疾病為中心照顧 
-原團隊-  

 
死 
 

亡 
 

以舒適為中心照顧 
-安寧團隊 - 



Palliative Care for All - Integrating Palliative Care into Disease Management Frameworks 

Joint HSE and IHF Report of the Extending Access Study  Published 2008i 

安寧專業照顧 

原專科提供之安寧照顧 

主要心肺等器官衰竭 



安寧專業照顧 

原專科提供之安寧照顧 

嚴重失智及衰退病患 



安寧五全照顧 

• 全人照顧 
– 身、心、靈完整醫治照顧。 

• 全家照顧 
– 不只關心病患，也關心照顧家屬。 

• 全程照顧 
– 對臨終者照顧到臨終，也幫助家屬度過整個憂傷期 

• 全隊照顧 
– 結合醫、護，神職，社工，營養、心理及義工等人員共同照

顧  臨終者及家屬 

• 全社區照顧 
– 任何時間、任何診斷、任何地點、任何科別 





安寧療護規劃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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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療護的模式 

模式 台灣現況 

1. 醫院中的一個單位  

2. 獨立的安寧院 X 

3. 長照機構安寧 X 

4. 居家安寧  

5. 安寧日間照護 X 

6. 安寧會診支援小組 (共照)   

 



全民健保給付三種安寧療護實施日期 

住院安寧 安寧居家 安寧共照 

試辦計畫
實施日期 

89年7月 85年7月 100年4月1日 

導入支付
標準 

98年9月1日起 俟試辦成效而定 

收案對象 癌症末期、漸凍人及八大非癌症末期病人。 
註：八大非癌係指擴大開放「老年期及初老期器質
性精神病態」、「其他大腦變質」、「心臟衰竭」、
「慢性氣道阻塞，他處未歸類者」、「肺部其他疾
病」、「慢性肝病及肝硬化」、「急性腎衰竭，未
明示者」及「慢性腎衰竭及腎衰竭，未明示者」之
末期病人。 



全民健保給付三種安寧療護 支付方式 

住院安寧 安寧居家 安寧共照 

照護 
地點 

安寧病房 
須符合衛生署訂頒之
「住院安寧療護設置
基準」 

在宅 
特約護理之家 

一般急性病床 
包含加護病房、呼吸照
護病房等特殊病房，但
不包含急診暫留床 

支付 
方式 

1.不分層級每日定額
4930點 
2.得另核實申報項目
(放射腺、血液透析及
雙磷酸鹽類藥物 

醫療團隊訪視
費(醫師/護理
人員/社工人
員) 

1.安寧首次共同照護費 
2.後續安寧照護團隊照
護費(含醫師)及（不含
醫師）(每週1次) 
 

人員
資格 

須符合衛生署訂頒之
「住院安寧療護設置
基準」 
 

該機構需設有安寧療護小組，小組成員

皆需受過安寧療護教育訓練80小時(含)

以上，每年繼續教育時數20 小時 



台灣安寧新運動 

•癌症的早期療護 

•非癌症的末期照護 – 器官衰竭 

•心臟衰竭、肝衰竭、腎衰竭、運動神經元末期照護、
愛滋病末期照護… 

•重度失智病人照護 

•安養中心的安寧緩和療護 

•加護病房的安寧療護 

•急診處的安寧療護 



非癌症與癌症的不同? 

• 非癌症病患數目超過癌症患者數 
 

• 非癌症患者病程較長且變化不易預估 

 -對於服務計劃的意義 

 -對於照顧者的意義 
 

• 即使在生命末期﹐積極照顧之下病人仍有可能
恢復健康 



照顧非癌症末期病患的議題 

- 許多病人在反覆出入院中度過最後一年 
 

- 醫師無法預估患者已屆生命盡頭 
 

- 未來的醫療計劃沒有事先討論並記錄 
 

- 長期照護機構(如護理之家)沒有適當的設備, 也沒有準

備好照顧瀕臨死亡的院民 
 

- 安寧院對於非癌症病患會比較揀選挑剔 
– 預後不定 

– 經費哪裡來 



Supportive and Palliative Care Indicators 

Tool (SPICT™) 

• 詢問「驚訝」的問題Ask the Surprise Question 

• 若病人在未來幾天、幾週或幾個月內死亡，你是否會覺得很訝異? 

• 回答上述的問題是直覺的，包括了臨床、同時患有的其他疾病、

社會及其他的因素，病人整體的變化在惡化中，此時須設法提升

病人的生活品質及準備未來更進一步的惡化。 

– A : 穩定  年 

– B: 不穩定，進行性的疾病  月 

– C: 惡化中， 週 

– D: 臨終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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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病人的三個指標 
Three triggers that suggest that patients are nearing the end of 

life are: 

1. 讓你覺得意外的問題: 病人在未來幾周或幾個月死亡

，你是否覺得意外? 

The Surprise Question: ‘Would you be surprised if this 

patient were to die in the next few months, weeks, days’? 

2 一般性的指標下降，不再作治療性的處置 

General indicators of decline - deterioration, increasing 

need or choice for no further active care. 

3. 不同疾病的特定指標   

Specific clinical indicators related to certain conditions. 



健康惡化一般性指標（須符合兩個或兩個以上） 

 身體功能狀況不佳或持續惡化，且恢復的可能性不高。 

  （個人照護需要協助，一天中有50％或以上的時間須待在床上或椅

子上） 

 過去6個月中有兩次或兩次以上的非預期性住院。 

 過去的3 - 6個月中體重下降（5 - 10％），和/或身體質量指數

（BMI）<20。 

 儘管對於相關之狀況都給予最佳之治療，但仍有持續且令人困擾的

症狀。 

 住在護理之家或持續照護機構，或需要居家照護。 

 患者要求支持性之緩和治療，或要求停止治療。 
29 



根據病人可能死亡的時間分類，以提供不同的照護計畫 

Needs Based Coding and Needs Support Matrices 

• A –  被診斷後狀況穩定     年  

• B – 不穩定 ，進展中的病情 月 

• C – 惡化中，整體狀況下降 週 

• D – 生命的末期     天 



GSF Step 2 

一般健康指標 General Indicators 

• 活動力下降 : 日常生活功能下降 如Barthel  score 有限

的自主能力，一天中超過50%時間在床上或椅子上。 

• 同時發生的疾病 (共病)可以說是對死亡率或患疾率最重

要的指標 

• 疾病進展不穩定及有複雜的症狀 

• 對治療的反應變差，不容易回到原來的身體狀況 

• 在六個月內體重下降10% 

• 發生其他照顧的狀況，如跌倒、悲慟、轉到護理之家… 

• Serum albumen血中白蛋白<25g/l 



疾病末期狀況的臨床指標 

癌症（Cancer） 

由於進行性之轉移癌症造成身體功能下降 

身體太虛弱以致於無法接受癌症治療，或僅能

接受症狀治療 

對癌症病人來說，若每天超過50% 在床上，

預後評估為三個月或更低 



疾病末期狀況的臨床指標 

失智/虛弱（Dementia/ frailty） 

• 沒有別人幫忙無法穿衣、行走或飲食 

• 進食及飲水量減少，難以維持營養 

• 大小便失禁 

• 無法用口語溝通，極少社交接觸 

• 股骨骨折；多次跌倒 

• 頻繁發燒或感染；吸入性肺炎 



疾病末期狀況的臨床指標 
GSF Step 3 

• 失智/虛弱（Dementia/ frailty） 

 

活動能力指標Barthel score >3. 

加上下列任一狀況 : 

 體重下降 

尿道感染 

嚴重壓瘡，3度或以上 

復發性發燒 

進食量減少 

吸入性肺炎  

Frailty 衰弱 

最少合併下列三個症狀 

 無力 

 走路緩慢 

 體重下降明顯 

 耗損 

  身體活動力下降 

  憂鬱 



Time-Limited Trials 嚐試一定時間 

• 臨床上的困境： 

– 當患者能已經面臨生命之末期，某些維生醫療方式（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 ）可能對患者有幫助，但並無法確定其療

效，或者有可能造成患者身體上更大之負擔，醫療團隊無法確認是

否應該開始此項治療。 

• 醫療團隊與家屬對於治療方向意見不一致： 

– 當患者或家屬，對於維生醫療之期待與醫療團隊的認知或倫理考量

出現不一致之狀況時（大部份為患者或家屬之期待過高）。 

 

 

 





DNR 的迷思 

DNR      DNR    

=   AND 

 
(Do not resuscitate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Do not response 不作回應 

Allow natural death 接受自然死亡)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法案 

  

•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8900135080號令公布  

 

•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華總一義字第09100239020號令修正公
佈第三、七條條文。 

 

• 中華民國一00年一月二十六日華總一義字第10000015621號令修正公佈
第一、六之一、七及一十三條條文。 

 

• 中華民國一0二年一月九日華總一義字第10200000811號令修正公佈第
一條、第三條至第五條及第六條之一至第九條條文。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新、舊法對照表 

第三條   新法 第三條   舊法 

 

四. 維生醫療：用以維持末期病人生

命象徵，但無治癒效果，而只能

延長其瀕死過程的醫療措施。 

 

五. 維生醫療抉擇：指末期病人對心

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施行之選

擇。 

 

六. 意願人：指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

和醫療或做維生醫療抉擇之人。 

 

 

 

 

 

 

 

 

 

四. 意願人：指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

和醫療全部或一部分之人。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新、舊法對照表 

第七條   新法 第七條   舊法 

 

3) 末期病人無簽署第一項第二款之

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

達意願時，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

意書代替之。無最近親屬者，應

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

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 

同意書或醫囑均不得於末期病人

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

前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 

 

3) 末期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

表達意願時，第一項第二款之

意願書，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

意書代替之。但不得於末期病

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

意願前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 

 



病人自主權利法 



什麼是病人自主權利法？ 

• 有別於以醫療機構、醫護人員為規範對象之其他醫 
療法規，本法是以病人為主體之醫療法規。 

• 目的在於保障病人知情選擇的醫療權利 

同時確保心智健全、具完全行為能力人得透過完整 

的諮詢程序（ACP），與家人、醫療服務單位充分 

討論與溝通，簽署預立醫療指示（AD），決定自 

己在特定醫療情境下是否（或如何）接受醫療，並 

選擇自己信任的人擔任醫療委任代理人，擔保自己的意志

在意識不清時仍能夠貫徹。 

 



預立醫療照顧計畫的階段進行 

  對象 場所 內容 表格 
第一階段 一般民

眾 
教會、
社區、
長者活
動中心、 

引發動機、瞭解預
立醫療自主計畫，
瞭解資源 
預立醫療自主計畫
觀念行銷 

預立安寧療護意
願書 
預立醫療代理人 

  
第二階段 具慢性

病病患 
病友團
體、團
體衛教，
門診 

有關疾病的預後、
各種治療的意義 – 
效果與併發症、可
以不同的選擇… 

疾病相關的預立
醫療自主計畫 
  

  
第三階段 重症、

生命末
期 

長照機
構，醫
院 

各項醫療指示 
具體的選擇 
  

POLST 
延命治療醫師指
示 



 



修改自美國 POLST 表單 (Physician Orders for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 ) 



 



社區ACP 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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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健康照護的基本原則  (澳洲衛生部 2004) 

• 原則一：對長者健康的照顧與治療，應建構在實證的資料上
，重點在維持、增進及預防健康與生活品質的下降 

• 原則二：健康照護應了解長者各種複雜的需要，同時針對這
些需要提供適當的服務 

• 原則三：對長者的健康照顧計畫應符合文化、宗教及性別的
需要 

• 原則四: 長者的照護包括不同場所，彼此間能有效的合作與
轉介 

• 原則五：應儘量避免衰弱長者不必要的住院，或太長的住院 

• 原則六：所有健康服務都應重視照顧長者的特殊需求 

• 原則七：在安全與成效容許下，儘量滿足長者在他們期望的
場所接受醫療與照護 

 

50 



安寧友善醫院  



安寧親善醫院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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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照顧

能滿足病人的需要及願望，提
供適當的照護，儘可能提升病
人的生活品質，直到病人死亡

訓練及支持提供臨終照顧的工
作人員

醫院應提供正式的臨終照顧課
程給員工及醫護專業人員

家屬的支持

病人與家屬可視為照顧的主
體，應儘量滿足他們的願望

醫院整合式照護模式

醫院能整合包括臨終照顧、悲
傷輔導等的各種服務，滿跌病
人及家屬身體、心理、社會及

靈性的需要

安寧療護親善醫院
的照護標準

Draft Quality Standards for End of Life Care in Hospitals  A Consultation Documen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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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中 花 園 





病人是主角 

家屬是配角 

醫療團隊人員是跑龍套 

要尊重病人的自主能力 





Remote monitor of vital sign of the patient (BP, HR, 
blood oxygen, heart/breathing sound) 63 



在家測量生理數據 

上傳到系統，異常通知護理師 



即時通訊  解決病人/照顧者問題 

65 



衛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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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人生中及工作中,漸漸發現有那麼多的無力

感,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不要因而退縮,垂死的病人知道

我們不是神,他唯一的要求是我們不要把他放棄。 

 Slowly I lear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powerlessness. I 

experience it in my own life and I live with it in my work. The secret 

is not to be afraid of it - not to run away. The dying know we are not 

God…All they ask is that we do not desert them” 



We cannot add days on life,  
But we can add life on days. 

 

我們無法把生命延長,   

但我們能把活著的每一天充滿了生命. 


